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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法判解  
..........................................................................................................  

有令狀及無令狀搜索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850號刑事判決 
────────────────────────────────── 
【實務選擇題】 

 

刑事訴訟法規定無令狀搜索情況，下列何者不屬之？ 

(A) 逮捕被告時搜索其身體 

(B) 經被告事後同意的搜索 

(C) 有明顯事實足信為有人在內犯罪，情形急迫而搜索住宅 

(D) 執行拘提時，搜索被拘提人所使用之交通工具 

答案：B 
 

 

【裁判要旨】 

搜索，以有無搜索票為基準，可分為「有令狀搜索」（有票搜索）與「無令

狀搜索」（無票搜索）；而「有令狀搜索」係「原則」，「無令狀搜索」為例

外。於原則情形，搜索應用搜索票，搜索票由法官簽發，亦即以法院（官）為決

定機關，目的在保護人民免受非法之搜索、扣押。惟因搜索本質上乃帶有急迫

性、突襲性之處分，有時稍縱即逝，若均必待聲請搜索票之後始得行之，則時過

境遷，勢難達其搜索之目的，故刑事訴訟法乃承認不用搜索票而搜索之例外情

形，稱為無令狀搜索或無票搜索，依該法之規定，可分為：第130條附帶搜索、第

131條第1項、第2項2種不同之緊急搜索及第131條之1之同意搜索等共4種。此種搜

索，也應遵守法定程式，否則仍屬違法搜索。 

上開附帶搜索之範圍，以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身體、隨身攜帶之物件、所使

用之交通工具及其立即可觸及之處所為限。其中所謂「立即可觸及之處所」乙

語，自與同法第131條之「住宅」、「其他處所」不同；前者必須是在逮捕、拘提

或羈押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所在地附近，而可立即搜索之處所，至於後者，則無此

限制。如逾此立即可觸及之範圍而逕行搜索，即係違法搜索。 

又上揭緊急搜索，其目的純在迅速拘捕被告、犯罪嫌疑人或發現現行犯，亦

即得以逕行進入人民住宅或其他處所，搜索之對象，在於「人」，而非「物」；

倘無搜索票，但卻以所謂緊急搜索方法，逕行在民宅等處所搜索「物」，同屬違



【高點法律專班】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法觀人‧判解集 NO.53  

  

 13

法搜索。至同意搜索，必須經受搜索人「自願性」地同意，亦即該同意，必須出

於受搜索人之自主性意願，非出自執行人員明示或暗示之強暴、脅迫、隱匿身分

等不正方法，或因受搜索人欠缺搜索之認識所致，否則，仍非適法。又此同意權

限之有無，就「身體」之搜索而言，僅該本人始有同意之權；就物件、宅第而

言，則以其就該搜索標的有無管領、支配之權力為斷（如所有權人、占有或持有

人、一般管理人等），故非指單純在場之無權人；其若由無同意權人擅自同意接

受搜索，難謂合法，更不待言。 

【爭點說明】 

搜索不符有令狀及無令狀搜索規定，應為違法： 

一、依刑事訴訟法（下同）第128條及第128條之1規定，搜索因涉及被告之財產權

及隱私權，採相對法官保留原則，原則上應得法官簽發之搜索票，始得為

之。 

二、搜索票雖以有令狀搜索為原則，但因搜索本質上乃帶有急迫性、突襲性之處

分，難免發生不及聲請搜索票之急迫情形，因此特別承認下列四種無令狀搜

索： 

（一） 附帶搜索：依第130條規定，檢察官及司法警察（官）逮捕被告或執行拘提、

羈押時，得逕行搜索其身體、隨身攜帶之物件、所使用之交通工具及其立即

可觸及之處。本條目的在確保執法人員之安全及避免被告湮滅證據。 

（二） 對人緊急搜索：依第13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及司法警察（官）因逮捕被告

或執行拘提、羈押，有事實足認被告確實在內或因追躡現行犯或逮捕脫逃

人，有事實足認其在內。或有明顯事實足信為有人在內犯罪而情形急迫者。 

（三） 對物緊急搜索：依第131條第2項規定，僅檢察官於偵查中認有相當理由而情

況急迫，非迅速搜索於24小時內證據有偽造變造或隱匿之虞時，得逕行搜

索。 

（四） 同意搜索：依第131條之1規定，得經受搜索人「出於自願性同意」而得不用

搜索票逕行搜索。 

【相關法條】 

刑事訴訟法第128條、第128-1條、第130條、第131條、第131-1條 


